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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村职教中心图书室管理制度

（一）借书证管理制度

1．新生入校，交半身免冠照片一张，以班为单位，统一到图书室办

理借书证(每证交工本费及押金)。

2．学生借书证只限本人使用，如发现转借、代借他人，扣留其借书

证，并停止借书一个月。因转借、代借而造成的后果由领证人自负。涂

改或更换照片者将没收借书证。持有两个借书证者，没收其借书证，一

学期不得借阅

3．借书证遗失后，应及时到图书室说明原因并办理挂失手续，在未

挂失前如被人冒借图书，概由本人负责。补办书证后如发现两证并用者，

两证同时没收。

4．遗失借书证可随时进行补办。

5．超期不还，扣证 1—2周。

6．师生员工调离或毕业离校，须归还图书与借书证。否则将呈报校

方不予办理离校手续。

（二）图书借还制度

1.一二年级学生每次借一册，三年级学生每次借 1—3 册。

2.图书借阅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，到期后可到图书室办理续借手续。

3.期刊阅览室一切报刊只限室内阅览，不得携出室外。确因教学急

需，经管理人员同意，限定归还日期，登记后，方可借出。

4.学生实习用书及学生课题小组用书，均需由负责教师办理集体借

阅手续。归还时发现有破损及丢失等情况，由教师负责追赔。

5．图书室所存字、词典、百科全书、年鉴、图谱等工具书概不外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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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限本校教职工在本图书室内查阅。

6.所借图书、刊物(过期合订本)，均应爱护，借阅时，应认真检查，

发现有涂污、破损、缺页者，应及时交管理人员处理。否则，归还时，

如发现有涂污、破损、缺页、剪图等，责任由读者承担，将照章处罚。

（三）读者须知

1.凡师生员工进入阅览室，必须遵守本规则，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

与指导。

2.不准高声喧哗、随地吐痰、乱扔果皮、纸屑、严禁吸烟。不得干

扰他人学习。要自觉爱护公物。保护室内整洁。

3.在阅览报刊过程中，不得圈、点、批、注。剪洞、开窗，一经发

现，将照章处罚。

4.阅过的书、报、刊物须放回原处。

（四）图书资料赔偿制度

1.读者归还书刊时，如发现有批注、圈点、污损等现象(但不影响内

容)，视其程度，处以书价的 10—20%罚款。

2.污损严重且影响书刊继续使用以及遗失，原则上以赔原样书刊为

好，如无法购到原样书刊，按以下办法赔款：

（1）一般书刊按原价加倍。

（2）复本较少，绝版、珍本，使用价值较高的书刊，按原价的 3-10

倍。

（3）损毁封面，要交装订费。

3.成套书刊，丢失、损毁一册以上者(含一册)，按全套价赔偿。并

视其使用价值，酌情加倍。

4.在赔偿后二个月内，若找到或购回原样书刊凭罚款收据，到图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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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办理退款手续。

5.凡偷盗图书或撕毁，裁掉书刊中图片及重要表格者，除按以上条

款处罚外，加罚 20—50 元，并报请有关部门另作处理。

6.因经费有限，为了加速图书室图书周转，读者应严格遵守借阅期

限，凡到期不归还又不到图书室办理续借手续者，将酌情罚款。

7.为保证书库安全，无论读者或管理人员，严禁携带易燃、易爆物

品进入书库。如发现有在书库抽烟者，酌情罚款。

二〇二二年四月


	孟村职教中心图书室管理制度

